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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SUN ENERGY GROUP LIMITED
凱 順 能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03）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
市場。有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
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
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彼等所知及確信： — (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及無誤導成份；(2)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公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
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 僅供織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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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計業績，連同二零
一一年相關期間之未經審計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178,226 145 260,070 145
售貨成本 (174,909) (4,849) (253,442) (4,849)

毛利╱（虧） 3,317 (4,704) 6,628 (4,704)
其他收入 5,732 328 16,126 434
銷售及分銷成本 — 1 — 1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26,322) (5,817) (46,300) (11,674)

經營虧損 (17,273) (10,192) (23,546) (15,943)
融資成本 5 (5,047) (7,774) (10,433) (10,386)

除稅前虧損 (22,320) (17,966) (33,979) (26,329)
所得稅開支 6 —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22,320) (17,966) (33,979) (26,3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 
（虧損）╱溢利 7 — (579) — 4,157

期間虧損 8 (22,320) (18,545) (33,979) (2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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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21,443) (17,495) (32,658) (25,85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虧損）╱溢利 — (405) — 2,9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21,443) (17,900) (32,658) (22,948)

非控股股東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877) (471) (1,321) (47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虧損）╱溢利 — (174) — 1,247

非控股股東應佔 
（虧損）╱溢利 (877) (645) (1,321) 776

(22,320) (18,545) (33,979) (22,172)

每股虧損（港仙） 10
持續經營業務及 
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0.80) (0.71) (1.20) (0.98)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0.80) (0.69) (1.20) (1.10)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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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22,320) (18,545) (33,979) (22,17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已扣稅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45) 33,235 (376) 70,072

期間全面收益金額 (22,665) 14,690 (34,355) 47,900

下列人士應佔綜合全面 
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1,658) 5,749 (32,904) 25,94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07) 8,941 (1,451) 21,953

(22,665) 14,690 (34,355) 4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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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計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 43,762 25,705
無形資產 12 154,166 159,93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1 71

197,999 185,707

流動資產
存貨 6,380 5,00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3 191,071 13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37,292 699,85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875 1,550
銀行及現金結餘 490,205 294,847

925,823 1,001,3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5 34,642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8,740 16,323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前擁有人款項 — 50,976

43,382 67,299

淨流動資產 882,441 934,0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80,440 1,119,799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4 216,547 206,453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前擁有人款項 — 16,992
遞延稅項負債 39,012 39,142

255,559 262,587

淨資產 824,881 857,212

資本及儲備
資本 16 26,170 26,120
儲備 764,829 795,7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90,999 821,879
非控股股東權益 33,882 35,333

權益總額 824,881 85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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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外幣匯兌

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之 

付款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
虧損）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21,144 983,181 54,079 28,810 103,801 539,400 1,730,415 756,351 2,486,766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48,895 — — (22,948) 25,947 21,953 47,900

已沒收之購股權 — — — (2,545) — 2,545 — — —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發行股份 4,229 171,265 — — — — 175,494 — 175,494

期間之權益變動 4,229 171,265 48,895 (2,545) — (20,403) 201,441 21,953 223,39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5,373 1,154,446 102,974 26,265 103,801 518,997 1,931,856 778,304 2,710,160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26,120 1,175,425 (8,561) 29,494 103,801 (504,400) 821,879 35,333 857,21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246) — — (32,658) (32,904) (1,451) (34,355)

已沒收之購股權 — — — (1,662) — 1,662 — —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949 — — 949 — 949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50 1,393 — (368) — — 1,075 — 1,075

期間之權益變動 50 1,393 (246) (1,081) — (30,996) (30,880) (1,451) (32,331)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6,170 1,176,818 (8,807) 28,413 103,801 (535,396) 790,999 33,882 82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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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產自營運活動之現金淨額 279,928 312,004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20,703) (337,450)
（用於）╱產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64,588) 175,4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194,637 150,048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721 3,842

195,358 153,89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847 242,442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0,205 39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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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
為香港中環永和街23–29號俊和商業中心21樓。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
業板」）上市。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及呈列貨幣。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簡明財務資料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簡明財務資料需與二零一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簡明財務資料之會計政策及所需之計算方
法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3. 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與其經營業務有關
及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增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增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
團之會計政策以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去年同期所呈報之數額產生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之影響，惟現階段未能評定該等新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4. 營業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煤炭銷售 231 7,047 231 22,684

提供礦產業供應鏈服務 177,995 — 259,839 —

178,226 7,047 260,070 22,684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178,226 145 260,070 145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7） — 6,902 — 22,539

178,226 7,047 260,070 2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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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 6,633 — 13,830

資本化金額 — (6,040) — (13,371)

— 593 — 459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5,047 5,047 10,093 10,038

來自附屬公司前擁有人貸款之利息 — 349 340 349

5,047 5,989 10,433 10,846

代表：
持續經營業務 5,047 7,774 10,433 10,386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7） — (1,785) — 460

5,047 5,989 10,433 10,846

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支出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10) — (1,426)

代表：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7） — (10) — (1,426)

因本集團於有關期間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產生自或源自英屬處女群島、開曼群島、英國、塔吉克斯坦或香港，
故並無就此等司法權區之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有關法例及規條，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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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根據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所簽署之協議，本集團出售內
蒙古蒙西礦業有限公司（「蒙西礦業」）之70%股本權益。此出售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成。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902 22,539

售貨成本 (2,517) (6,853)

毛利 4,385 15,686

其他收入 3 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3) (132)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6,619) (9,515)

經營（虧損）╱溢利 (2,354) 6,043

融資成本 1,785 (460)

除稅前（虧損）╱溢利 (569) 5,583

所得稅開支 (10) (1,426)

期間（虧損）╱溢利 (579) 4,157

8. 期間虧損

本集團期間虧損於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1,247 492 2,618 981

折舊 3,363 4,738 4,546 5,152

就土地及樓宇支付之經營租金 304 584 790 654

無形資產攤銷 5,142 4,469 5,142 4,46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薪金、花紅、津貼及實物利益 5,986 3,991 10,952 5,50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8 22 177 44

9.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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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可換股債券之利息。計算
所運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採用之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視作已行使或轉換
所有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為普通股時假設已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21,443) (17,900) (32,658) (22,948)

持續經營業務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21,443) (17,495) (32,658) (25,858)

股份數目
於期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2,617,006 2,537,261 2,612,006 2,114,384

收購附屬公司 — — — 228,961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 — — 3,570 —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617,006 2,537,261 2,615,576 2,343,345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並無任何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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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固定資產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購入約23,560,000港元之固定資產。

12. 無形資產

採礦權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98,737
匯兌差額 (65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198,079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8,806
期間攤銷 5,142
匯兌差額 (3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43,913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 154,166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931

1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56,297 134
應收貿易票據 34,774 —

191,071 134

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期按與不同客戶達成之具體付款時間表而定。根據發票日期之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
據（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4,774 —
31–60日 63,763 57
61–90日 92,534 73
90日以上 — 4

191,07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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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券（「代替債券」）之到期日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到期日」）。債券持有人有權自發行日期起至到
期日止任何時間按每股0.70港元之兌換價兌換為股份。代替債券之未償還本金額連同應計利息（倘於到期贖
回或加速清償時未以現金支付）應於到期日後自動兌換為股份，除非有關兌換將導致代替債券之持有人及與
其一致行動人士將共同直接或間接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投票權之30%或以上或於當中擁有權益（或於收購
守則可能不時規定觸發強制全面收購建議之較低百份比）或本公司股份之公眾持股量將低於創業板上市規
則所規定之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年利率3.75厘（每年以複利計息）須(i)於兌換時以兌換股份；或(ii)於到期
時以現金支付。本公司無權要求於到期日前提早註銷或贖回任何代替債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代替債券之未兌換本金額為217,660,000港元及最多約345,230,000股新股份可兌
換為新股份。

15.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34,642 —

16.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1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2,617,005,700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12,005,70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6,170 26,120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5,000,000股股份乃就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按0.215港元行使之購股權而獲發行，
總現金代價為1,075,000港元。已收取之認購代價超逾已發行面值之部份乃計入股份溢價賬。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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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租約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應付租約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24 1,069

經營租金指本集團就寫字樓而須支付之租金。租約平均之議定年期為兩年，期間之租金固定不變及不包括
或然租金。

19. 資本承諾

於本匯報期末本集團之資本承諾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資產
已簽合約而未撥備 5,737 —

20.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期內有兩個報告分部，為於塔吉克斯坦開採煤及提供礦產業供應鏈服務。

本集團可呈報之分部為可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商業單元。由於每一項業務需不同之科技及營銷策略，
所以分別單獨管理。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所述者相同。

提供礦產業 

供應鏈服務
於塔吉克斯坦

開採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59,839 231 260,070

分部虧損 3,815 25,588 29,40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357,761 240,611 598,372



– 15 –

已終止 

經營業務

於中國開採煤
於塔吉克斯坦 

開採煤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22,539 145 22,684

分部溢利╱（虧損） 4,158 (8,543) (4,38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3,836,656 250,947 4,087,603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溢利或虧損之對賬：
申報分部之總溢利或虧損 (29,403) (4,385)

其他溢利或虧損 (4,576) (17,787)

期內綜合虧損 (33,979) (22,172)

21. 關連人士交易

除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期內與其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
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關連公司收取可換股債券之利息（備註） 10,093 10,038

備註：

關連公司之實益持有人乃張高波先生及張志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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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塔吉克斯坦持有三個礦場之開採權及其他權益，包括Kaftar-Hona無煙煤床、Ziddi煤
礦床及Mienadu煤礦床。除此外，本集團亦從事提供礦產業供應鏈服務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提供約260,100,000港元之營業額及約6,600,000港
元之毛利。

在加上約10,400,000港元之融資成本後，本集團錄得約34,000,000港元之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於期內，為節省本集團利息支出，本公司已全數歸還本金額為8,750,000美元（相當於68,250,000
港元）「Saddleback Gold結欠賣方之貸款」，此貸款之詳情刊發於日期為2011年3月15日本集團公
告之第6頁中。

約10,400,000港元之融資成本中，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支出佔約10,100,000港元（財務報表附註5）。
出售本公司持有蒙西礦業權益之非常重大出售所得款項之部份現金可用來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
以節省本公司須為可換股債券支付年利率3.75%之利息。

展望及前景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賣方、本公司及優派能源發展有限公司（「優派能源」）訂立不具約束
力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建議以394,648,800港元代價，出售本公司全部持有Kamarob 
LLC 52%股本權益（「建議出售」），此諒解備忘錄乃提述建議出售之主要條款及條件，其他收購
條款及條件仍有待雙方磋商。

Kamarob LLC乃持有在塔吉克斯坦Kafta-Hona無煙礦床進行地質勘探及採煤之有關牌照。

根據諒解備忘錄，收購代價之一半（即197,324,400港元）將以現金支付，而另一半收購代價賣方
將配發賣方之繳足股本新股份作為支付給本公司的代價股份。買方獲授獨有權利與賣方協商
建議出售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細節。

建議出售之買家，優派能源，是聯交所之主板上市公司（股份代號307），擁有並經營3個在新疆
的焦煤煤礦。優派能源目前是新疆之最大非國有焦煤企業。

由於新疆與塔吉克斯坦邊界相連，建議出售能運用本集團及優派能源之優勢及資源，能帶來
雙贏及為雙方創出更佳前景。

關於公告之詳情，請參閱「http://www.kaisunenergy.com」公告項目中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五
日之有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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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現須與買方磋商建議出售之買賣協議，並將會在適當時候刊發公告。

財務回顧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約為
178,200,000港元及260,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持續經營
業務：145,000港元及145,000港元，已終止經營業務：6,900,000港元及22,500,000港元）。

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毛利分別約為
3,300,000港元及6,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持續經營業務：
4,700,000港元虧損及4,700,000港元虧損，已終止經營業務：4,400,000港元及15,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融資成本總額分別為
5,000,000港元及10,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持續經營業務：
7,800,000港元及10,400,000港元，已終止經營業務：1,800,000港元收入及400,000港元），此包括債
券持有人贖回可換股債券時所應付之應計利息及來自附屬公司前擁有人貸款之利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全面收益
分別約為(21,700,000)港元及(3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5,700,000港元及25,9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49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95,000,000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總負債除以本集團總資產之比例）
為0.2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8）。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大部份買賣交易、資產及負債以港元、人民幣（「人民幣」）、英鎊、美元及塔吉克斯坦
索莫尼計算。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外匯合約、利息、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
工具並無承擔重大風險。

資本架構

於期內，本公司接獲授權人行使購股權之通知，內容有關其行使購股權以兌換5,000,000股新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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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塔吉克斯坦僱用了57名僱員（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2）。本集團繼續參考員工表現及經驗以聘用、擢升及獎勵其員工。本集團亦貫徹
採用人力資源增值政策，為其僱員提供培訓計劃。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僱員亦享有如公積金
等其他福利。管理層將持續密切監察本集團之人力資源需要，亦將強調員工質素之重要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
之付款）約為11,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500,000港元）。

其他資料

1.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
該條所指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第5.46
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佔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總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

陳立基 實益擁有人 20,520,000 45,429,350 2.52%
楊永成 實益擁有人 100,000 14,925,000 0.57%
李宏 實益擁有人 — 3,000,000 0.11%
劉瑞源 實益擁有人 540,000 2,537,260 0.12%
蕭兆齡 實益擁有人 540,000 2,537,260 0.12%
黃潤權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2,537,260 0.17%
Anderson Brian Ralph 實益擁有人 — 3,737,260 0.14%

附註：  上述之相關股份好倉指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予上述董事之購股權獲全面行使時將發行
及配發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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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須記入該條所指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第5.46條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或淡倉。

2.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a)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存置之主要股東登
記冊顯示，除上文披露有關董事之權益外，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之有關權益及淡倉：

  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相關 

股份數目 權益總額

佔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總已發行股份 

概約百分比
（附註3）

主要股東

張志平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5,640,000 357,410,000 573,050,000 

（附註1）
21.90%

張高波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5,640,000 357,410,000 573,050,000 

（附註1）
21.90%

Oriental Patron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OPFGL」）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15,640,000 357,410,000 573,050,000 

（附註1）
21.90%

東英金融投資有限公司
（「東英金融」）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29,260,000 234,190,000 363,450,000 

（附註1）
13.89%

Saddleback Corporation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418,676,750 — 418,676,750 16.00%

擁有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之其他人士

Oriental Patro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OPFSGL」）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86,380,000 123,220,000 209,600,000 

（附註1）
8.00%

GEM Global Yield 

Fund Limited 

（「GEM Global」）

實益擁有人╱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30,000,000 791,000,000 1,021,000,000 

（附註2）
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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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OPFGL持有215,640,000股股份及357,410,000股相關股份，而OPFGL由張志平擁有51%權益及張高波擁有
49%權益。

在本公司該等215,640,000股股份及357,410,000股相關股份中，86,380,000股股份及123,220,000股相關股份
由OPFSGL全資擁有之Pacific Top Holding Limited ( “ PTHL ” )所持有。OPFSGL由OPFGL持有95%權
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志平、張高波、OPFGL及OPFSGL被視為擁有PTHL持有的權益之權益。

在該等215,640,000股股份及357,410,000股相關股份中，129,260,000股股份及234,190,000股相關股份由東英
金融全資擁有之Profit Raider Investments Limited ( “ PRIL ” )持有。東英金融由Ottness Investments 

Limited （「OIL」）持有42.07%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志平、張高波、OPFGL、OIL及東英金融
被視為擁有PRIL持有的權益之權益。

2. 該等1,021,000,000股股份及相關股份指：(i)由Grand Pacific Source Limited （「Grand Pacific」） （GEM 

Global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之230,000,000股股份；及(ii)由Grand Pacific持有之170,000,000股相關股份及
由GEM Global持有之621,000,000股相關股份之總額。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GEM Global被視為
擁有Grand Pacific所持有該等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董事未能確定GEM Global截至最後可行日期之權益，亦不能確認GEM Global截至最後可行日期之權
益是否已準確列示。所示之GEM Global權益已在GEM Global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存檔之公司重要
通知內作披露，並且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內。誠如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之公佈所載，本公司已接獲GEM Global就540,000,000港元之配售可換股債劵（定
義見該公佈）之違約通知。理論上，GEM Global之權益應已減少，而GEM Global應因有關違約而已向
本公司及聯交所存檔最新之公司重要通知。除上文所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三日及二零零
八年六月十一日之公佈所載之配售可換股債券違約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230,000,000股代價股
份（定義見該等公佈）已配發及發行予Grand Pacific，而Grand Pacific之全部股本權益乃由Glimmer 

Stone Investments Limited （「Glimmer」）於同日向GEM Global收購，另60,000,000股代價股份乃由Grand 

Pacific轉讓予GEM Global，作為是項收購之代價。理論上，GEM Global之權益應已減少，而GEM 

Global應因上文所述之Glimmer收購Grand Pacific而已向本公司及聯交所存檔最新之公司重要通知。於
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後，本公司並無接獲GEM Global之任何最新公司重要通知。然而，董事不能排除
GEM Global於上述公佈後或已收購或出售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之可能性。

董事亦未能從本公司之股東名冊確定GEM Global之股權，此乃由於當中所載資料未必能反映股東之實
際實益持股量（即登記股東或具有信託人或代表他人持有若干本公司股份，而此等權益毋須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予以披露）。

3. 上文所述之相關股份好倉指該等債券持有人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在本金額217,660,000港元之可換
股債券持有之權益，該等可換股債劵可根據修訂協議之條款轉換為本公司發行之345,230,000股新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並無任何其他人士（董事
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於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2及第3部之條文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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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已獲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九日以書面決議案之方式通
過採納。該計劃主要旨在讓本集團向合資格人士授出可認購股份之購股權，作為獎勵或獎
賞彼等為本集團所作之貢獻。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計劃可予授出之餘下購股權可供發行之股份合共為
15,226,036股股份，相當於本集團現有已發行股本之0.5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於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二年 

六月 

三十日 

尚未行使
（附註2）

董事
陳立基 8/1/2009 8/1/2009–7/1/2012 4,925,000 — — (4,925,000) —

9/2/2010 9/2/2010–8/2/2013 20,056,750 — — — 20,056,750
12/8/2011 12/8/2011–9/12/2013 25,372,600 — — — 25,372,600

周博裕 8/1/2009 8/1/2009–7/1/2012 4,925,000 — — (4,925,000) —
楊永成 11/8/2009 11/8/2009–10/8/2012 4,925,000 — — — 4,925,000

12/8/2011 12/8/2011–9/12/2013 10,000,000 — — — 10,000,000
李宏 18/11/2009 18/11/2009–17/11/2012 3,000,000 — — — 3,000,000
劉瑞源 12/8/2011 12/8/2011–9/12/2013 2,537,260 — — — 2,537,260
蕭兆齡 12/8/2011 12/8/2011–9/12/2013 2,537,260 — — — 2,537,260
黃潤權 12/8/2011 12/8/2011–9/12/2013 2,537,260 — — — 2,537,260
Anderson Brian Ralph 11/8/2009 11/8/2009–10/8/2012 1,200,000 — — — 1,200,000

12/8/2011 12/8/2011–9/12/2013 2,537,260 — — — 2,537,260

小計 84,553,390 — — (9,850,000) 74,703,390

僱員合計 11/8/2009 11/8/2009–10/8/2012 200,000 — — — 200,000
12/8/2011 12/8/2011–9/12/2013 10,000,000 — — — 10,000,000
10/4/2012 10/4/2012–9/12/2013 — 15,000,000 — — 15,000,000

其他參與者合計 18/10/2010 18/10/2010–17/10/2013 42,287,674 — — — 42,287,674
12/8/2011 12/8/2011–9/12/2013 5,000,000 — (5,000,000) — —

142,041,064 15,000,000 (5,000,000) (9,850,000) 142,191,064

附註：

(1) 該等購股權指有關董事作為實益擁有人所持有之個人權益。

(2) 於期間有9,85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

4.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之任何業務擁有任何權益，與本集團之間亦無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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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5.33
條書面釐訂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制度。

載述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書載於本公司網頁「投資者關係」項目下之「公司企業管治」段。

審核委員會在屬於本集團審核範圍的事宜為董事會與本公司核數師之間提供重要連繫。
審核委員會亦檢討外界及內部審核、內部監控及風險評估之成效。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生、蕭兆齡先生、黃潤權博士及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組成，而
劉瑞源先生乃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而審核委
員會認為該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足夠之披露。

6.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並且制定具體的職權範圍，清晰釐定其授權及
責任。薪酬委員會由黃潤權博士（薪酬委員會主席）、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及陳立基
先生組成。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獲董事會轉授責任，釐定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
待遇。

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書載於本公司網頁
www.kaisunergy.com「投資者關係」項目下之「公司企業管治」段。

7.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成立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並且制定具體的職權範圍，清晰釐定其授權及責任。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由蕭兆齡先生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劉瑞源先生及陳立基先生組成。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向董事會提呈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制定及
檢討本集團的企業管治政策及常規，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提名及企業管治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書面釐定，其職權範圍書載於
本公司網頁www.kaisunergy.com「投資者關係」項目下之「公司企業管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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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買或出售任何股份。

9.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內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載列所規定買賣準則寬鬆。本公
司亦已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就本公司所知，並無任何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
定買賣準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之情況。

10.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載列之所有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加以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兼任。

由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至本公告日期，主席陳立基先生亦同時兼任代理行政總裁，故於
此期間未能符合守則條文A2.1規定。

由於本公司業務正進行多元化發展，薪酬委員會正在尋找合適人選出任行政總裁之職以
應付業務最新發展。於此期間，即有找到合適人選出任行政總裁之職以應付業務最新發展
前，主席陳立基先生亦兼任代理行政總裁一職。於適當時間，本公司將刊發委任行政總裁
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立基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

本公告之中英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本公司執行董事陳立基先生、周博裕博士、楊永成先生及李宏
先生；以及四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瑞源先生、蕭兆齡先生、黃潤權博士及ANDERSON 
Brian Ralph先生。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之網頁「最新公司公告」內最少刊
登七日，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kaisunenergy.com刊載。


